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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論日光疏 偈頌 科判 
月稱論師 造頌  法尊法師 譯頌  益西彭措堪布 著疏 

釋道淨 整理 20240709 8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对 圆兴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表 0：總表 

科判 頌詞 

全
文
分
二 

所
講
之
分
支 
 
分
三 

甲壹（法之概論）
分二  

乙壹、法的體相 

乙贰（法的分类）分二  
丙壹、總說十類 

丙貳（分說教典）分二  
丁壹、教典的體相 
丁貳、教典的分類 

甲貳（上師傳法之相）分三  

乙壹、導師佛陀之傳相 
乙貳、阿闍黎羅漢之傳相 

乙叄（班智達之傳相）分二  
丙壹、戒香寺之傳相 
丙貳、那爛陀寺之傳相 

甲叄（弟子聞法之相）分二  
乙壹、發心 

乙貳（行為）分二  
丙壹、應斷除的三種過失 
丙貳、應具備的三種行為 

所
講
真
論 
 
詮
釋
第
二
大
佛
陀
吉
祥
怙
主
龍
樹
的
究
竟
意
趣
之
《
入
中
論
》
分
四 

甲壹、名義 
梵語云：                     藏語云：               漢語云：  
摩陀耶摩迦阿波達羅納摩       哦瑪拉久巴益夏瓦       入中論 

甲貳、譯禮 頂禮曼殊師利童子 

甲
叄
（
論
義
）
分
三 

乙壹
（造論
分支）
分二 

丙壹、總贊菩提三因 
聲聞中佛能王生，諸佛復從菩薩生， 
大悲心與無二慧，菩提心是佛子因。 

丙貳（分
別禮讚大
悲）分二 

丁壹、總贊大悲 
悲性於佛廣大果，初猶種子長如水， 
常時受用若成熟，故我先贊大悲心。 

丁貳（分
別贊大
悲）分二 

戊壹、贊緣有
情大悲 

最初說我而執我，次言我所則著法， 
如水車轉無自在，緣生興悲我敬禮。 

戊貳、緣法與
無緣而贊 

眾生猶如動水月，見其搖動與性空。 

乙
貳
（
所
造
論
體
）
分
二 

丙
壹
（
宣
說
暫
時
地
）
分
二 

丁壹
（分
別說
十地）
分三 

戊壹 
（極喜地等 
五地） 
分五  

己壹（第一極喜地）分二（表 1） 第一勝義菩提心 
己貳（第二無垢地）分二（表 2） 第二勝義菩提心 
己叄（第三發光地）分二（表 3） 第三勝義菩提心 
己肆（第四焰慧地）分二（表 4） 第四勝義菩提心 
己伍（第五難勝地）分二（表 5） 第五勝義菩提心 

戊貳（第六現前地）分二（表 6）（9 表） 第六勝義菩提心 

戊叄（遠行地等四地）
分四（表 7） 

己壹、第七遠行地 第七勝義菩提心 
己貳（第八不動地）分三 第八勝義菩提心 
己叄、第九善慧地 第九勝義菩提心 
己肆（第十法云地）分三  第十勝義菩提心 

丁貳（諸地之功德）分二（表 8） 
戊壹、一地之十二百功德 
戊貳（類推其餘地）分二 

丙貳（究竟佛地）分三（表 9）（2 表） 
丁壹（最初得正覺之相）分二 
丁貳（所得正覺之本體）分二 
丁叄（得正覺後以幻化度眾之相）分三 

乙叄（造論究竟）分二（表 10） 
丙壹（如何造論）分二 
丙貳、此善迴向 

甲肆
（末
義）
分二 

乙壹、論師中誰造 
入中論是薩曼達國，光顯龍猛深廣理趣、證持明位、得如幻定、
住無上乘、成就逆品不可奪之殊勝智慧、能於所畫乳牛擠乳、
破除有情實執之月稱大阿闍黎圓滿撰著。 

乙貳、譯師中誰譯 

迦溼彌羅聖天王時、印度底拉迦迦拉沙論師、與西藏跋曹日稱
譯師、於迦溼彌羅無比大城寶密寺中、依迦溼彌羅本翻譯。 
後於拉薩惹摩伽寺、印度金鎧論師、與前譯師、依照東印度本、
善加校改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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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己壹（極喜地）分二 

科判 頌詞 

己

壹

（

極

喜

地

）

分

二 

 

第

一

勝

義

菩

提

心 

庚

壹

（

宣

說

一

地

）

分

三 

辛壹、略說本地 
佛子此心於眾生，為度彼故隨悲轉， 

由普賢願善迴向，安住極喜此名初。 

辛

貳

（

廣

說

功

德

）

分

三 

壬壹

（莊嚴

自續功

德）分

三 

癸壹、得具義之名功德 從此由得彼心故，唯以菩薩名稱說。 

癸貳（得生家族

等功德）分五 

子壹、種姓功德 生於如來家族中。 

子貳、所斷功德 斷除一切三種結。 

子叄、所證功德 此菩薩持勝歡喜。 

子肆、能力功德 亦能震動百世界。 

子伍、增上功德 從地登地善上進。 

癸叄（滅盡惡趣

功德）分二 

子壹、真實 滅彼一切惡趣道，此異生地悉永盡。 

子貳、比喻說明 如第八聖此亦爾。 

壬貳（超勝他續功德）分二 
癸壹、真實 

即住最初菩提心，較佛語生及獨覺， 

由福力胜极增长。  

癸貳、別義 彼至遠行慧亦勝。 

壬

叄

（

一

地

增

勝

功

德

）

分

三 

癸壹、此地增勝施度 
爾時施性增最勝，為彼菩提第一因， 

雖施身肉仍殷重，此因能比不現見。 

癸

貳

（

贊

佈

施

）

分

二 

子壹

（真

實讚

歎佈

施）

分三 

丑壹

（贊

下劣

佈施）

分二  

寅一、真實 
彼諸眾生皆求樂，若無資具樂非有， 

知受用具從施出，故佛先說佈施論。 

寅貳

（佈施

功德）

分二 

卯壹、行施能

得輪迴樂 

悲心下劣心粗獷，專求自利為勝者， 

彼等所求諸受用，滅苦之因皆施生。 

卯貳、行施得

涅槃樂 

此復由行佈施時，速得值遇真聖者， 

於是永斷三有流，當趣證於寂滅果。 

丑貳、贊菩薩佈施 發誓利益眾生者，由施不久得歡喜。 

丑叄、如是結贊 由前悲性非悲性，故唯佈施為要行。 

子貳（菩薩

行施生歡

喜）分二  

丑壹、行施時如何生喜 
且如佛子聞求施，思維彼聲所生樂， 

聖者入滅無彼樂，何況菩薩施一切。 

丑貳、如是施身 
由割自身佈施苦，觀他地獄等眾苦， 

了知自苦極輕微，為斷他苦勤精進。 

癸叄、佈施之分類 
施者受者施物空，施名出世波羅蜜， 

由於三輪生執著，名世間波羅蜜多。 

辛叄、結說此地功德 
極喜猶如水晶月，安住佛子意空中， 

所依光明獲端嚴，破諸重暗得尊勝。 

庚貳、結尾本品 入中論日光疏第一勝義菩提心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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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己貳（無垢地）分二 

科判 頌詞 

己

貳

（

無

垢

地

）

分

二 

 

第

二

勝

義

菩

提

心 

庚

壹

（

真

實

無

垢

地

）

分

三 

辛壹、差別體地之釋詞 
彼戒圓滿德淨故，夢中亦離犯戒垢， 

身語意行鹹清淨，十善業道皆能集。 

辛

貳

（

地

之

差

別

）

分

三 

壬壹（此地增勝淨戒度）

分二 

癸壹、真實 
如是十種善業道，此地增勝最清淨， 

彼如秋月恆清潔，寂靜光飾極端嚴。 

癸貳、宣說清淨戒相 
若彼淨戒執有我，則彼屍羅不清淨， 

故彼恆於三輪中，二邊心行皆遠離。 

壬

貳

（

贊

戒

度

）

分

二 

癸

壹

（

真

實

贊

戒

）

分

二 

子壹

（劣體

亦須具

持戒）

分二 

丑壹

（離

戒之

過患）

分四  

寅壹、離戒者不得善

趣之過 
失壞戒足諸眾生，於惡趣受佈施果。 

寅貳、樂果一次受盡

之過 
生物總根受用盡，其後資財不得生。 

寅叄、惡趣中難得解

脫之過 

若時自在住順處，設此不能自攝持， 

墮落險處隨他轉，後以何因從彼出。 

寅肆、為除諸過而施

後說戒律 
是故勝者說施後，隨即宣說屍羅教。 

丑貳、具戒之利益 屍羅田中長功德，受用果利永無竭。 

子貳、戒為諸功德之依處 
諸異生及佛語生，自證菩提與佛子， 

增上生及決定勝，其因除戒定無餘。 

癸貳、諸菩薩如是持戒住相 
猶如大海與死屍，亦如吉祥與黑耳， 

如是持戒諸大士，不樂與犯戒雜居。 

壬叄、戒度之分類 
由誰於誰斷何事，若彼三輪有可得， 

名世間波羅蜜多，三著皆空乃出世。 

辛叄、結說此地功德 
佛子月放離垢光，非諸有攝有中祥， 

猶如秋季月光明，能除眾生意熱惱。 

庚貳、結尾本品 入中論日光疏第二勝義菩提心終 



入中论日光疏 偈颂 科判    4  /  18 
 

表 3：己叄（發光地）分二 

科判 頌詞 

己

叄

（

發

光

地

）

分

二 

 

第

三

勝

義

菩

提

心 

庚

壹

（

真

實

）

分

三 

辛壹、差別體地之釋詞 
火光盡焚所知薪，故此三地名發光， 

入此地時善逝子，放赤金光如日出。 

辛

貳

（

地

之

差

別

法

）

分

二 

壬

壹

（

宣

說

此

地

增

勝

忍

度

）

分

三 

癸壹、此地增勝忍辱 
設有非處起嗔恚，將此身肉併骨節， 

分分割截經久時，於彼割者忍更增。 

癸

貳

（

忍

辱

之

修

法

）

分

二 

子壹、依勝義修法 
已見無我諸菩薩，能所何時何相割， 

彼見諸法如影像，由此亦能善安忍。 

子

貳

（

依

世

俗

修

法

）

分

三 

丑壹（觀

嗔恚過失

而修忍

辱）分四 

寅壹、觀無義故不生

嗔而修忍辱 

若已作害而嗔他，嗔他已作豈能除， 

是故嗔他定無益，且與後世義相違。 

寅貳、觀能利者不應

轉害者而修忍辱 

既許彼苦能永盡，往昔所作惡業果， 

云何嗔恚而害他，更引當來苦種子。 

寅叄、觀嗔恚罪業極

大而修忍辱 

若有嗔恚諸佛子，百劫所修施戒福， 

一剎那頃能頓壞，故無他罪勝不忍。 

寅肆、觀此生下世生

起種種過失而修忍辱 

使色不美引非善，辨理非理慧被奪， 

不忍令速墮惡趣。 

丑貳、觀忍度功德而修忍辱 

忍招違前諸功德，忍感妙色善士喜，

善巧是理非理事，歿後轉生人天中，

所造眾罪皆當盡。 

丑叄、共同結尾 
了知異生與佛子，嗔恚過失忍功德， 

永斷不忍常修習，聖者所贊諸安忍。 

癸叄、忍度之分類 
縱回等覺大菩提，可得三輪仍世間， 

佛說若彼無所得，即是出世波羅蜜。 

壬貳、宣說此地生其它功德 
此地佛子得禪通，及能遍盡諸貪嗔， 

彼亦常時能摧壞，世人所有諸貪慾。 

辛叄（說功德結尾此地）

分二 

壬壹、前三度共同結尾 
如是施等三種法，善逝多為在家說， 

彼等亦即福資糧，復是諸佛色身因。 

壬貳、分別此地結尾 
發光佛子安住日，先除自身諸冥暗， 

復欲摧滅眾生暗，此地極利而不嗔。 

庚貳、結尾本品 入中論日光疏第三勝義菩提心終 

 
表 4：己肆（焰慧地）分二   

科判 頌詞 

己肆 

（焰慧地）分二 

 

第四勝義菩提心 

庚壹（真實）

分三 

辛壹、此地增勝精進 
功德皆隨精進行，福慧二種資糧因， 

何地精進最熾盛，彼即第四焰慧地。 

辛貳、此地之釋詞 
此地佛子由勤修，菩提分法發慧焰， 

較前赤光尤超勝。  

辛叄、所斷之差別 自見所屬皆遍盡。 

庚貳、結尾本品 入中論日光疏第四勝義菩提心終 
 

表 5：己伍（難勝地）分二 

科判 頌詞 

己伍 

（難勝地）分二 

第五勝義菩提心 

庚壹（真實）

分二 

辛壹、差別地之釋詞 大士住於難勝地，一切諸魔莫能勝。 

辛貳、差別地之功德 靜慮增勝極善知，善慧諸諦微妙性。 

庚貳、結尾本品 入中論日光疏第五勝義菩提心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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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總表：戊貳（現前地）分二（總 9表） 

科判 頌詞 

戊
貳
（
現
前
地
）
分
二 
 
第
六
勝
義
菩
提
心 

己
壹
（
真
實
）
分
三 

庚壹、略說能境地之體性 
現前住於正定心，正等覺法皆現前， 
現見緣起真實性，由住般若得滅定。 

庚
貳 
（ 
廣
說 
所
境 
空
性 
） 
分
二 

辛壹、宣說空性之深義 
如有目者能引導，無量盲人到止境， 
如是智慧能攝取，無眼功德趣聖果。 

辛
貳 
（ 
真
實 
宣
說 
具 
深
義 
空
性 
） 
分
三 

壬壹、如何傳相 
如彼通達甚深法，依於經教及正理， 
如是龍猛諸論中，隨所安立今當說。 

壬貳 
（為誰
傳法） 
分二  

癸壹、認定傳
講之法器 

若異生位聞空性，內心數數發歡喜，由喜引生淚流注，
周身毛孔自動豎。彼身已有佛慧種，是可宣說真性器， 
當為彼說勝義諦，其勝義相如下說。 

癸贰（于彼宣说
空性生功德而
劝闻）分二  

子壹、生世俗
方便之功德 

彼器隨生諸功德，常能正受住淨戒， 
勤行佈施修悲心，並修安忍為度生。 
善根迴向大菩提，復能恭敬諸菩薩。 

子貳、生勝義
智慧之功德 

善巧深廣諸士夫，漸次當得極喜地， 
求彼者應聞此道。 

壬
叄 
（
所
講 
之
法
） 
分
二 

癸
壹 
（ 
以
理
證 
抉
擇 
空
性 
） 
分
二 

子
壹 
（ 
以
理 
抉
擇 
法 
無
我 
） 
分
三 

丑
壹 
（
以
理
破 
自
性 
生
） 
分
二 

寅
壹 
（
二
諦
中
破
四
邊
生
） 
分
三 

卯壹、立誓略說無四邊生 
彼非彼生豈從他，
亦非共生寧無因。 

卯
貳
、
（
於
彼
以
理
廣
說
）
分
四 

辰壹（破自生）分二（表 6-1） 

辰
貳
（
破
他
生
）
分
二 

巳壹（总
破承许他
生）分二  

午壹（總破真實義中許他生宗）分三 
（表 6-2） 
午貳（世俗中亦無自性生）分二（表 6-3） 

巳貳 
（別破
唯識宗） 
分二 
（表
6-4） 
（3 表） 

午壹、敘計 

午貳
（彼
破）
分二 

未壹
（以
理證
破） 
分二 

申壹（破離外境之識有自

性）分三（表 6-4-1～2） 

申貳（破成立依他起有自
性）分四（表 6-4-2） 

未貳（釋佛說唯識之教義）分二
（表 6-4-2～3）  

辰叄 
（破共生） 
分二  

巳壹、以上述理而破  
計從共生亦非理，
俱犯已說眾過故。 

巳貳、以前二者亦極
不應理 

此非世間非真實，
各生未成況共生。 

辰肆（破無因生）分二（表 6-5） 

卯叄如是成立義故結尾 
由無自他共無因，
故說諸法離自性。 

寅貳（如是破者妨
難）分二（表 6-6） 

卯壹（破自性諸見之難）分二 
卯貳（破無現基名言中亦不應現之難）分二 

丑貳（是故以理成立唯一緣起生
義）分二（表 6-7） 

寅壹、四邊不生故諸法唯緣起生 
寅貳、贊緣起理能壞一切劣見 

丑叄（認定以理觀察之果）分二
（表 6-7） 

寅壹（說觀察之果）分二  
寅贰（明果之因应需观察）分二  

子貳（以理抉擇
人無我）分二
（表6-8）（4 表） 

丑壹、求解脫者應先破我 
丑貳（宣說
彼破之理
證）分二 

寅壹（破許實有之我）分三（表 6-8-1～2） 

寅貳（承許假立之我）分二（表 6-8-2～4） 

癸貳（空性之分類） 
分二（表 6-9） 

子壹、略說 

子貳（廣說）分二 
丑壹（广说十六空之分类）分四  
丑貳（歸攝四空性之分類）分二 

庚叄、 
說此地功德
而結尾 

如是慧光放光明，遍達三有本無生，如觀掌中庵摩勒，由名言諦入滅定。 
雖常具足滅定心，然恆悲念苦眾生，此上覆能以慧力，勝過聲聞及獨覺。 
世俗真實廣白翼，鵝王引導眾生鵝，復承善力風雲勢，飛度諸佛德海岸。 

己貳、結尾本品 入中論日光疏第六勝義菩提心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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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辰壹（破自生）分二 
科判 頌詞 

辰
壹 
（
破 
自
生
） 
分
二 

巳
壹 
（
以
釋
論
之
理
破
） 
分
三 

午
壹 
（
真
實 
義
中 
破 
自
生
）
分
二 

未壹（破从同体之因生）分四  

申壹、同體應成無義生而破 彼從彼生無少德。 
申貳、同體生不應理而破 生已復生亦非理。 

申叄、應成不得生果之時而破 
若計生已復生者，
此應不得生芽等。 

申肆、應成種子無窮盡生而破 盡生死際唯種生。 

未貳 
（破
因果
同一
體性） 
分二 

申壹（若因果同体应成不得
差别法的阶段之过）分二  

酉壹、因果變化不應理 云何彼能壞於彼。 
酉貳、是故應成無形相等
異體之過 

異於種因芽形顯，
味力成熟汝應無。 

申貳（若得差
別法者應成
因果非一體
之過）分二 

酉壹、宣說差別法異一體不應理之真義 
若舍前性成餘性，
云何說彼即此性。 

酉貳、如是應理則二者差別應成相同可
取或不可取而破 

若汝種芽此非異，
芽應如種不可取， 
或一性故種如芽，
亦應可取故不許。 

午貳、名言無有自性生 
因滅猶見彼果故，
世亦不許彼是一。 

午叄、結說二者成立之義 
故計諸法從自生，
真實世間俱非理。 

巳貳、以中論之理破 

若計自生能所生，
業與作者皆應一，
非一故勿許自生，
以犯廣說諸過故。 

 

（上接第 7頁）表 6-3：午貳（世俗中亦無自性生）分二 

科判 頌詞 

午
貳
（
世
俗
中
亦

無
自
性
生
）
分

二 

未
壹 
（
真

實

）
分
二 

申壹（真實） 
分三  

酉壹、聖者根本智應成破諸法之因 
若謂自相依緣生，謗彼即壞諸法故， 
空性應是壞法因，然此非理故無性。 

酉貳、以勝義理論觀察名言諦應成堪
忍 

設若觀察此諸法，離真實性不可得， 
是故不應妄觀察，世間所有名言諦。 

酉叄、應成勝義理論無力破生 
於真性時以何理，觀自他生皆非理， 

彼觀名言亦非理，汝所計生由何成。 

申貳、破釋妨難 
如影像等法本空，觀待緣合非不有，
於彼本空影像等，亦起見彼行相識。
如是一切法雖空，從空性中亦得生。 

未
貳 

（
如
是
破
之
功
德

）
分
二 

申壹、斷除極微常斷見之功德 二諦俱無自性故，彼等非斷亦非常。 

申貳 
（業
果關
係極
應理
之功
德）

分二 

酉壹（雖無阿賴耶
等已滅業生果之

相）分二  

戌壹、真實 
由業非以自性滅，故無賴耶亦能生， 
有業雖滅經久時，當知猶能生自果。 

戌貳、以比喻宣說之義 
如見夢中所緣境，愚夫覺後猶生貪， 
如是業滅無自性，從彼亦能有果生。 

酉貳 
（破
釋妨

難） 
分二 

戌壹
（破異
熟無窮
妨難）
分二  

亥壹、二義用比喻說明 
如境雖俱非有性，有翳唯見毛髮相。 
而非見為餘物相。 

亥貳（真實宣
說義生果相）

分二  

甲一、異熟
不成無窮生 

當知已熟不更熟。 

甲二、不錯
亂生果 

故見苦果由黑業，樂果唯從善業生， 
無善惡慧得解脫，亦遮思維諸業果。 

戌貳（破違阿賴
耶有之聖教妨
難）分二  

亥壹、彼教示為
不了義 

說有賴耶數取趣，及說唯有此諸蘊， 
此是為彼不能了，如上甚深義者說。 

亥貳、彼等之喻 
如佛雖離薩迦見，亦嘗說我及我所， 
如是諸法無自性，不了義經亦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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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午壹（總破真實義中許他生宗）分三 

科判 頌詞 

午

壹

（

總

破

真

實

義

中

許

他

生

宗

）

分

三 

未

壹

（

真

實

破

他

生

）

分

三 

申壹（總破

他生）分二 

酉壹以太過而破 
若謂依他有他生，火焰亦應生黑暗， 

又應一切生一切，諸非能生他性同。 

酉貳（破釋妨難）

分二  

戌壹、釋妨難 
由他所作定謂果，雖他能生亦是因， 

從一相續能生生，稻芽非從麥種等。 

戌貳、破救 
如甄叔迦麥蓮等，不生稻芽不具力， 

非一相續非同類，稻種亦非是他故。 

申貳 

（別破

他生） 

分二 

酉壹（前因後

果而破他生）

分二 

戌壹、真實遮破 
芽種既非同時有，無他云何種是他， 

芽從種生終不成，故當棄捨他生宗。 

戌貳（破釋

妨難）分二  

亥壹、釋難 
猶如現見秤兩頭，低昂之時非不等， 

所生能生事亦爾。 

亥貳、彼破 

設是同時此非有，正生趣生故非有， 

正滅謂有趣於滅，此二如何與秤同， 

此生無作亦非理。 

酉貳、破因果同時之他生 
眼識若有同時因，眼等想等而是他， 

已有重生有何用，若謂無彼過已說。 

申叄、觀果四邊破他生 
生他所生能生因，為生有無二俱非， 

有何用生無何益，二俱俱非均無用。 

未

貳 

（ 

世

間

妨

難 

） 

分

二 

申壹、妨難 
世住自見許為量，此中何用說道理，

他從他生亦世知，故有他生何用理。 

申

貳 

（ 

彼

答 

） 

分

二 

酉

壹 

（ 

若 

世

間

許 

他

生

而 

世

間

無

害 

） 

分

三 

戌壹、以區分能境所境之正邪而附述二諦 
由於諸法見真妄，故得諸法二種體， 

說見真境即真諦，所見虛妄名俗諦。 

戌

貳 

（ 

彼

者

廣

說 

） 

分

二 

亥壹 

（以 

能境

量而 

世間 

無害 

）分

二  

甲一 

（宣

說能 

觀察

名言

量） 

分二  

乙一、能境正量與非量

之分類 

妄見亦許有二種，謂明利根有患根， 

有患諸根所生識，待善根識許為倒。 

乙二 

（以彼

量所境

相） 

分二  

丙一、總說所

境正倒之差別 

無患六根所取義，即是世間之所知， 

唯由世間立為實，餘即世間立為倒。 
丙二、別說顛
倒著境於名言
量前亦不成真
實 

無知睡擾諸外道，如彼所計自性等， 

及計幻事陽焰等，此於世間亦非有。 

甲二、以彼無害觀察勝義量 
如有翳眼所緣事，不能害於無翳識， 

如是諸離淨智識，非能害於無垢慧。 

亥贰（以所境二

谛而世间无害）

分二  

甲一、倒境世俗諦以

釋詞而說 

痴障性故名世俗，假法由彼現為諦， 

能仁說名世俗諦，所有假法唯世俗。 

甲二、無倒勝義諦以

比喻而說 

如眩翳力所遍計，見毛髮等顛倒性， 

淨眼所見彼體性，乃是實體此亦爾。 

戌叄（故說

何境於世間

有無妨害之

差別而結

尾）分二 

亥壹（觀察

真實義時世

間無害）分

二 

甲一、世間不

應正量 

若許世間是正量，世見真實聖何為， 

所修聖道復何用，愚人為量亦非理。 

甲二、此非量

故不害正量 
世間一切非正量，故真實時無世難。 

亥貳、世間自義於世間有害 若以世許除世義，即說彼為世妨難。 

酉貳、世間名言亦無自性他生故世間無害 
世間僅殖少種子，便謂此兒是我生， 

亦覺此樹是我栽，故世亦無從他生。 

未叄、如是破之功德 
由芽非離種為他，故於芽時種無壞，

由其非有一性故，芽時不可雲有種。 

表 6-3：午貳（世俗中亦無自性生）分二 见 第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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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1：巳貳（別破唯識宗）分二（總 3表） 

科判 頌詞 

巳
貳
（
別
破
唯
識
宗
）
分
二 

午壹、敘計 
不見能取離所取，通達三有唯是識，故此菩薩住般若，通達唯識真實性。 
猶如因風鼓大海，便有無量波濤生，從一切種阿賴耶，以自功能生唯識。 
是故依他起自性，是假有法所依因，無外所取而生起，實有及非戲論境。 

午
貳
（
彼
破
）
分
二 

未
壹
（
以
理
證
破
）
分
二 

申
壹
（
破
離
外
境
之
識
有
自
性
）
分
三 

酉
壹
（
破
離
外
境
意
識
之
本
體
）
分
二 

戌壹
（破
离外
境之
识有
自性
之
喻）
分二  

亥
壹 
（
破
夢
喻
） 
分
二 

甲一、試問 無外境心有何喻，若謂如夢當思擇。 

甲
二 
（ 
彼
破
） 
分
三 

乙一、以夢喻不能成立
識有自性 

若時我說夢無心，爾時汝喻即非有。 
若以覺時憶念夢，證有意者境亦爾， 
如汝憶念是我見，如是外境亦應有。 

乙二（以梦喻
不能成立觉时
无外境）分二  

丙一、
敘計 

設曰睡中無眼識，故色非有唯意識， 
執彼行相以為外，如於夢中此亦爾。 

丙二、
彼破 

如汝外境夢不生，如是意識亦不生， 
眼與眼境生眼識，三法一切皆虛妄。 
餘耳等三亦不生，如於夢中覺亦爾， 
諸法皆妄心非有，行境無故根亦無。 

乙三、此故以夢喻成立
諸法虛妄 

此中猶如已覺位，乃至未覺三皆有，
如已覺後三非有，痴睡盡後亦如是。 

亥貳、 
破毛髮之喻 

由有翳根所生識，由翳力故見毛等，觀待彼識二俱實，
待明見境二俱妄。若無所知而有心，則於發處眼相隨，
無翳亦應起發心，然不如是故非有。 

戌贰
（破
由习
气功
能出
生境
空之
识）
分二  

亥壹、前後內容結合示他宗 
若謂淨見識功能，未成熟故識不生， 
非是由離所知法。 

亥
貳 
（
彼
破
） 
分
二 

甲一、略說 彼能非有此不成。 

甲
二 
（ 
廣
說 
） 
分
三 

乙一、破現在識有自性功能 已生功能則非有。 

乙二（破未来
识有自性功
能）分二  

丙一、 
總破 

未生體中亦無能，非離能別有所別， 
或石女兒亦有彼。 

丙二、 
答破 

若想當生而說者，既無功能無當生。 

若互相依而成者，諸善士說既不成。 

乙三
（破過
去識有
自性功
能） 
分二 

丙一、真實破 
若滅功能成熟生，從他功能應生他， 

諸有相續互異故，一切應從一切生。 

丙二
（破
釋妨
難）分
二 

丁一、回答 
彼諸剎那雖互異， 

相續無異故無過。 

丁
二、 
彼破 

此待成立仍不成，相續不異非理故，
如依慈氏近密法，由是他故非一續， 
所有自相各異法，是一相續不應理。 

酉贰
（破
彼中
成熟
无情
显现
之习
气）
分二  

戌壹、敘計 

能生眼識自功能，從此無間有識生，即此內識依功能，

妄執名為色根眼。此中從根所生識，無外所取由自種，

變似青等愚不了，凡夫執為外所取。如夢實無餘外色，

由功能熟生彼心，如是於此醒覺位，雖無外境意得有。 

戌
貳
（
彼
破
）
分
二 

亥
壹
（
真
实
破
）
分
三
  

甲一、若無外境僅於意識中
能現外相則成覺時盲人能
見色之過而破 

如於夢中無眼根，有似青等意心生， 

無眼唯由自種熟，此間盲人何不生。 

甲二、若許覺時未成熟能力
則成夢時亦不生色顯之過
而破 

若如汝說夢乃有，第六能熟醒非有。 

如此無第六成熟，說夢亦無何非理。 

如說無眼非此因，亦說夢中睡非因。 

甲三、此故境根識三者真假
相等 是故夢中亦應許，彼法眼為妄識因。 

亥貳（識中生出
外境之其餘能立
亦示為無義） 
分三  

甲一、無理
證之能立 

隨此如如而答辯，即見彼彼等同宗，

如是能除此妄諍。 

甲二、無教證之能立 諸佛未說有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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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巳貳（別破唯識宗）分二（總 3表） 

巳
貳
（
別
破
唯
識
宗
）
分
二 

午
貳
（
彼
破
）
分
二 

未
壹
（
以
理
證
破
）
分
二 

申壹
（破
離外
境之
識有
自
性）
分三  

酉貳
（破
彼中
成熟
無情
顯現
之習
氣）分
二 

戌
貳
（
彼
破
）
分
二 

亥貳
（識中
生出外
境之其
餘能立
亦示為
無義）
分三 

甲三
（无
比喻
之能
立）
分二  

乙一、餘

不淨修瑜

伽意中骨

鎖顯現喻

示為無義 

諸瑜伽師依師教，所見大地骨充滿， 

見彼三法亦無生，說是顛倒作意故。 

如汝根識所見境，如是不淨心見境， 

餘觀彼境亦應見，彼定亦應不虛妄。 

乙二、諸餓鬼將河流見為膿

血示為無義 

如同有翳諸眼根， 

鬼見膿河心亦爾。 

酉叄、破之結尾 
總如所知非有故，
應知內識亦非有。 

申
貳
（
破
成
立
依
他
起
有
自
性
）
分
四 

酉
壹
（
說
明
依
他
起
有
自
性
不
應
理
）
分
二 

戌壹、以問能立略破而說 

若離所取無能取，
而有二空依他事， 
此有由何能證知，
未知雲有亦非理。 

戌
貳
（
彼
者
廣
說
）
分
二 

亥
壹
（
破
彼
有
之
量
即
自
證
）
分
二 

甲一、立誓略說 彼自領受不得成。 

甲
二
（
彼
者
以
理
廣
說
）
分
二 

乙
一
（
以
比
量
不
成
立
自
證
）
分
二 

丙一、說因（理由） 若由後念而成立。 

丙
二
（
彼
破
）
分
二 

丁一、破依念成自證之理由 
立未成故所宣說， 
此尚未成非能立。 

丁二
（设
若纵
有自
证彼
者不
应忆
念而
破）分
二  

戊一、 
初者 
（真
實） 
分二  

己一、宣說破之真
實理證 

縱許成立有自證， 
憶彼之念亦非理， 
他故如未知身生。 

己二、以此理能成
（破）其它論述 

此因亦破諸差別。 

戊二、旁述自宗雖無自證也

可生憶念 

由離能領受境識，

此他性念非我許， 

故能憶念是我見，

此復是依世言說。 

乙二、以現量不成立自證 
是故自證且非有，汝依他起由何知， 
作者作業作非一，故彼自證不應理。 

亥貳、無正量不成依他起 
若既不生復無知，謂有依他起自性， 
石女兒亦何害汝，由何謂此不應有。 

酉貳、由此唯識宗失壞二諦 
若時都無依他起，云何得有世俗因， 
如他由著實物故，世間建立皆破壞。 

酉叄（明
二諦無誤
唯有龍樹
之宗）分
二 

戌壹、真實 出離龍猛論師道，更無寂滅正方便。 

戌貳（彼
之應理） 
分二  

亥壹、若未證悟無
謬二諦不可解脫 

彼失世俗及真諦，失此不能得解脫。 

亥貳、未知二諦本
性不可證悟實相 

由名言諦為方便，勝義諦是方便生， 
不知分別此二諦，由邪分別入歧途。 

酉肆、許依他起與許世間名言不同 

如汝所計依他事，我不許有彼世俗，
果故此等雖非有，我依世間說為有。
如斷諸蘊入寂滅，諸阿羅漢皆非有，
若於世間亦皆無，則我依世不說有。
若世於汝無妨害，當待世間而破此，
汝可先與世間諍，後有力者我當依。 

未貳 
（釋佛
說唯識
之教義 
）分二  

申壹
（释
十地
经教
义）分
二  

酉壹、真實 
現前菩薩已現證，通達三有唯是識，
是破常我作者故，彼知作者唯是心。 

酉贰
（彼者
应理）
分三  

戌壹
（以教
成立）
分二  

亥壹、何經
中說 

故為增長智者慧，遍智曾於楞伽經， 
以摧外道高山峰，此語金剛解彼意。 

亥貳、明如
何宣說 

各如彼彼諸論中，外道說數取趣等， 
佛見彼等非作者，說作世者唯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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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3：巳貳（別破唯識宗）分二（總 3表） 

巳

貳

（

別

破

唯

識

宗

）

分

二 

午

貳

（

彼

破

）

分

二 

未

貳

（

釋

佛

說

唯

識

之 

教

義 

） 

分

二 

申

壹

（

釋

十

地

經

教

義

）

分

二 

酉

貳

（

彼

者

應

理

）

分

三 

戌贰

（以

理成

立）

分二  

亥壹、成立唯字非破外境而明

心為主 

如覺真理說名佛，如是唯心最主要， 

經說世間唯是心，故此破色非經義。 

亥贰

（如

是应

理）

分二  

甲一、唯字破外境不應

理 

若知此等唯有心，故破離心外色者， 

何故如來於彼經，復說心從痴業生。 

甲二（許

心為主應

理）分二 

乙一、示心

為主 

有情世間器世間，種種差別由心立， 

經說眾生從業生，心已斷者業非有。 

乙二、其它

非為主 

若謂雖許有色法，然非如心為作者， 

則遮離心餘作者，非是遮遣此色法。 

戌叄、如是成立之結尾 

若謂安住世間理，世間五蘊皆是有，

若許現起真實智，行者五蘊皆非有。

無色不應執有心，有心不可執無色，

般若經中佛俱遮，彼等對法俱說有。

二諦次第縱破壞，汝物已遮終不成，

由是次第知諸法，真實不生世間生。 

申贰

（释

楞伽

经之

教

义）

分二  

酉壹、彼教示為不了義 
經說外境悉非有，唯心變為種種事， 

是於貪著妙色者，為遮色故非了義。 

酉貳（如是決

定之能立） 

分三  

戌壹、以教理成立不了

義 

佛說此是不了義，此非了義理亦成， 

如是行相諸餘經，此教亦顯不了義。 

戌貳、如是佛說之密意 
佛說所知若非有，則亦易除諸能知， 

由無所知即遮知，是故佛先遮所知。 

戌叄、明如是此理亦應

了知餘經了義不了義 

如是了知教規已，凡經所說非真義， 

應知不了而解釋，說空性者是了義。 
 
表 6-5：辰肆（破無因生）分二 

科判 頌詞 

辰

肆

（

破

無

因

生

）

分

二 

巳壹、敘計 若計無因而有生， 

巳

貳 

（

彼

破

） 

分

二 

午壹

（總破

無因）

分二  

未壹（破有者恆時有等）分二  
申壹、破恆時有者 一切恆 

申貳、破一切生 從一切生。 

未貳（破無

者恆時無有

等）分二  

申壹、應成為果不集因而破 世間為求果實故，不應多門收集種。 

申貳、世間諸法如空花恆時

無果而破 

眾生無因應無取，猶如空花色與香， 

繁華世間有可取，知世有因如自心。 

午贰（别破

世间无有后

世）分二  

未壹、順世外道許無後世之意示為非

量 

汝論所說大種性，汝心所緣且非有， 

汝意對此尚愚闇，何能正知於他世。 

未贰（彼示为

倒意）分二  

申壹、明順世外道意

與所知性成顛倒識 

破他世時汝自體，於所知性成倒見， 

由具彼見同依身，如計大種有性時。 

申貳、彼喻破釋妨難 
大種非有前已說，由前總破自他生， 

共生及從無因生，故無未說諸大種。 

 
（上接第 14 頁） 表 6-8-4：子貳（以理抉擇人無我）分二（總 4表） 

丑贰

（宣

说彼

破之

理

证）

分二  

寅貳

（承

許假

立之

我）

分二  

卯貳
（說
其餘
有事
亦如
是推
理）
分二 

辰貳

（推

理因

果）

分二  

巳贰

（自

宗不

同）

分二  

午
貳
（
彼
答
）
分
二 

未壹（接

觸等之

答）分二 

申貳（彼者

以理廣說）

分三 

酉叄、如何辯

論亦破不了

無自性宗而

結尾 

易達諸法無自性，

難使他知有自性， 

汝復以惡分別網，

何為於此惱世間。 

未貳、明餘答上已述

訖 

了知上述餘破已，重破外答合等難， 

云何而是破法人，由此當知餘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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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寅貳（如是破者妨難）分二 

科判 頌詞 

卯壹（破

自性諸見

之難）分

二 

辰壹（明自性不

现之因）分二  

巳壹、以何因不能見自性 世有厚痴同稠雲，故諸境性顛倒現。 

巳貳、以喻成立彼者 
如由翳力倒執發，二月雀翎蜂蠅等， 

如是無智由痴過，以種種慧觀有為。 

辰貳、宣說因亦無自性 
說痴起業無痴滅，唯使無智者了達，

慧日破除諸冥暗，智者達空即解脫。 

卯贰

（破

无现

基名

言中

亦不

应现

之

难）

分二  

辰壹、真實妨難 
若謂諸法真實無，則彼應如石女兒，

於名言中亦非有，故彼定應自性有。 

辰

貳

（

彼

者

答

破

）

分

二 

巳壹

（以

喻示

難為

不定）

分二  

午壹、略說 
有眩翳者所見境，彼毛髮等皆不生，

汝且與彼而辯諍，後責無明眩翳者。 

午贰（广

说）分二  

未壹、應成影像等不能顯現 
若見夢境尉香城，陽焰幻事影像等， 

同石女兒非有性，汝見不見應非理。 

未貳、彼故此因（理）不定 
此於真實雖不生，然不同於石女兒， 

非是世間所見境，故汝所言不決定。 

巳贰（明自

性无生与名

言显现不相

违）分二  

午壹（明二諦中無

自性生）分二  

未壹、真實 
如石女兒自性生，真實世間均非有， 

如是諸法自性生，世間真實皆悉無。 

未貳、教證 
故佛宣說一切法，本寂靜離自性生， 

復是自性般涅槃，以是知生恆非有。 

午貳、明自性無生與名言顯現不

相違 

如說瓶等真實無，世間共許亦容有， 

應一切法皆如是，故不同於石女兒。 

 

表 6-7：丑貳（是故以理成立唯一緣起生義）分二  丑叄（認定以理觀察之果）分二 

科判 頌詞 

丑貳（是故以理成立唯

一緣起生義）分二  

寅壹、四邊不生故諸法唯緣起生 
諸法非是無因生，非由自在等因生， 

非自他生非共生，故知唯是依緣生。 

寅貳、贊緣起理能壞一切劣見 
由說諸法依緣生，非諸分別能觀察， 

是故以此緣起理，能破一切惡見網。 

丑叄（認

定以理觀

察之果） 

分二  

寅壹（说观察

之果）分二  

卯壹、斷除分別念之理由 
有性乃生諸分別，已觀自性鹹非有， 

無性彼等即不生，譬如無薪則無火。 

卯貳、斷除分別念是觀察之果 
異生皆被分別縛，能滅分別即解脫， 

智者說滅諸分別，即是觀察所得果。 

寅贰（明果之

因应需观察）

分二  

卯壹、伺察真實義無誤故應觀

察 

論中觀察非好諍，為解脫故顯真理， 

若由解釋真實義，他宗破壞亦無咎。 

卯貳、具有功德故應觀察 
若於自見起愛著，及嗔他見即分別， 

是故若能除貪嗔，觀察速當得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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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1：子貳（以理抉擇人無我）分二（總 4表） 

科判 頌詞 

丑壹、求解脫者應先破我 
慧見煩惱諸過患，皆從薩迦耶見生，
由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師先破我。 

丑
貳
（
宣
說
彼
破
之
理
證
）
分
二 

寅
壹
（
破
許
實
有
之
我
）
分
三 

卯壹
（破
許我
蘊異
體）
分二  

辰壹、敘計 
外計受者常法我，無德無作非作者，
依彼少分差別義，諸外道類成多派。 

辰貳 
（彼
破）
分二  

巳壹（無有
如此之我） 
分二  

午壹、總說能破之理 
如石女兒不生故，彼所計我皆非有， 
此亦非是我執依，不許世俗中有此。 

午貳、以理能破其它常
我 

由於彼彼諸論中，外道所計我差別， 
自許不生因盡破，故彼差別皆非有。 

已貳、離蘊無我 

是故離蘊無異我，離蘊無我可取故，
不許為世我執依，不了亦起我見故。
有生傍生經多劫，彼亦未見常不生，
然猶見彼有我執，故離五蘊全無我。 

卯
貳
（
破
許
我
蘊
一
體
）
分
二 

辰壹、敘計 
由離諸蘊無我故，我見所緣唯是蘊，
有計我見依五蘊，有者唯計依一心。 

辰
貳
（
彼
破
）
分
二 

巳
壹
（
總
破
）
分
二 

午
壹
（
即
蘊
我
見
所
緣
不
應
理
）
分
二 

未壹、總破 若謂五蘊即是我，由蘊多故我應多。 

未
貳
（
別
破
敵
宗
自
許
相
違
）
分
三 

申
壹
（
自
宗
相
違
）
分
二 

酉
壹
（
正
破
）
分
四 

戌壹、我執應成非倒之過 
其我復應成實物，
我見緣物應非倒。 

戌貳、應成斷我之過 般涅槃時我定斷， 

戌叄、應成修涅槃法無義之過 般涅槃前諸剎那， 

戌肆（应
成因果不
应理之
过）分二  

亥壹（真
实）分二  

甲一、應成已
作業耗盡之過 

生滅無作故無果。 

甲二、應成未

作遇果之過 
他所造業餘受果。 

亥貳、破答 
實一相續無過者，
前已觀察說其失。 

酉貳、結尾 故蘊與心皆非我。 

申貳、與教相違 世有邊等無記故。 

申叄
（與
理相
違） 
分二  

酉壹（若蘊是我見之緣
則證無我時無諸法之
過）分二  

戌壹、真實 
若汝瑜伽見無我， 
爾時定見無諸法。 

戌貳、破答 
若謂爾時離常我， 
則汝心蘊非是我。 

酉貳、有蘊不可破我
見故不退貪等之過 

汝宗瑜伽見無我，不達色等真實義， 
緣色轉故生貪等，以未達彼本性故。 

午
貳
（
釋
經
說
緣
蘊
之
義
）
分
二 

未
壹
（
教
義
為
不
許
蘊
是
我
）
分
二 

申壹、教義許為蘊是我之宗 若謂佛說蘊是我，故計諸蘊為我者。 

申
貳
（
彼
破
）
分
二 

酉壹（教義
為否定之方
而言）分二  

戌壹、略說 彼唯破除離蘊我，餘經說色非我故。 

戌貳、廣說 
由余經說色非我，受想諸行皆非我， 

說識亦非是我故，經教非許蘊為我。 

酉貳
（若
是肯
定之
方而
言於
敵宗
無
義）
分二 

戌壹、若蘊是我則
聚非是各別 

經說五蘊是我時，是諸蘊聚非蘊體。 

戌貳
（如
是承
許與
自宗
相
違）
分二  

亥壹、如何相違之理 
非依非調非證者，
由彼無故亦非聚。 

亥
貳
（
破
答
）
分
二 

甲一
（与
教义
无系
相
违）
分二  

乙一
（以
喻義
唯聚
非我
而破）
分二  

丙一、若
聚是我則
喻車支聚
應成車 

爾時支聚應名車，

以車與我相等故。 

丙二、如
是我亦觀
待諸蘊之
假立故聚
者非是我 

經說依止諸蘊立， 

故唯蘊聚非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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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2：子貳（以理抉擇人無我）分二（總 4表） 

丑
貳
（
宣

說
彼
破
之
理
證
）
分

二 

寅
壹
（

破
許
實

有
之
我
）

分
三 

卯
貳
（
破
許
我
蘊

一
體
）

分
二 

辰
貳
（
彼
破

）
分
二 

巳

壹
（
總
破
）
分
二 

午
貳
（
釋

經
說
緣
蘊
之
義
）

分
二 

未壹
（教
義為
不許
蘊是
我）
分二  

申
貳
（
彼

破
）
分

二 

酉貳
（若是
肯定之
方而言
於敵宗
無義）
分二 

戌貳
（如
是承
許與
自宗
相違）
分二 

亥
貳
（
破

答
）
分

二 

甲一（與教
義無系相
違）分二 

乙二、
彼破
答 

若謂是形色乃有，
汝應唯說色是我， 
心等諸聚應非我，
彼等非有形狀故。 

甲二（与理
相违）分二  

乙一、
真實 

取者取一不應理， 
業與作者亦應一。 

乙二、

答破 

若謂有業無作者， 

不然離作者無業。 

未貳 
（說 
假立 
之

我） 
分三 

申壹、經說依蘊之假我 

佛說依於地水火，風識空等六種界，
及依眼等六觸處，假名安立以為我。 
說依心心所立我，故非彼等即是我，
彼等積聚亦非我。 

申貳、如是俱生我執也不緣
諸共同或各別或集聚 

故彼非是我執境。 

申叄（明未破俱
生我執之所緣境
而許證無我之宗
應成無關係）分
二  

酉壹、

真實義 

證無我時斷常我，不許此是我執依， 

故云了知無我義，永斷我執最希有。 

酉貳、

比喻 

見自室壁有蛇居，雲此無象除其怖， 

倘此亦能除蛇畏，噫嘻誠為他所笑。 

巳貳 
（破妄

計與蘊
有關係
之其餘
我）分
二  

午壹（破
前未說之
三者）分

二  

未壹、破能依所依 
於諸蘊中無有我，我中亦非有諸蘊， 
若有異性乃有此，無異故此唯分別。 

未貳、破許我上具蘊 
我非有色由我無，是故全無具有義， 

異如有牛一有色，我色俱無一異性。 

午貳
（共同
結尾）
分二 

未壹、明總結二十薩迦
耶見 

我非是色色非我，色中無我我無色， 
當知四相通諸蘊，是為二十種我見。 

未貳、明彼等依於根本
之薩迦耶見且是遍計 

由證無我金剛杵，摧我見山同壞者， 
謂依薩迦耶見山，所有如是眾高峰。 

卯叄 

（破許 

我蘊一 

異體何 

者亦不 

可言說） 

分二  

辰壹、敘計 
有計不可說一異，常無常等實有我，

復是六識之所識，亦是我執所緣事。 

辰貳 

（彼

破） 

分三  

巳壹、若成立有事應成有說之過 
不許心色不可說，實物皆非不可說， 

若謂我是實有物，如心應非不可說。 

巳貳、若無可言說應成無事之過 
如汝謂瓶非實物，則與色等不可說， 

我與諸蘊既叵說，故不應計自性有。 

巳叄、遠離二者故不成有事而破 
汝識不許與自異，而許異於色等法， 

實法唯見彼二相，離實法故我非有。 

寅

貳
（
承
許
假
立

之

我

）
分
二 

卯壹
（雖
七邊
無我
唯依
緣立
如

車）
分二  

辰
壹
（
明
真
實
假
立

）
分
二 

巳壹、無我之義 
故我執依非實法，不離五蘊不即蘊，

非諸蘊依非有蘊，此依諸蘊得成立。 

巳
貳
（
無
我
之
喻

車
）
分
二 

午壹、總破 
如車不許異支分，亦非不異非有支，
不依支分非支依，非唯積聚復非形。 

午
貳
（
別
破
聚
形
）
分
二 

未壹、破計積聚為車 
若謂積聚即是車，散支堆積車應有， 
由離有支則無支，唯形為車亦非理。 

未貳

（破

許唯

形為

車）

分二  

申壹（破

許支形

為車）分

二  

酉壹、破許唯

前形為車 

汝形各支先已有，造成車時仍如舊， 

如散支中無有車，車於現在亦非有。 

酉貳、破計餘

形為車 

若謂現在車成時，輪等別有異形者， 

此應可取然非有，是故唯形非是車。 

申贰（破计积聚

形为车）分二  

酉壹、 

真實 

由汝積聚無所有，彼形應非依支聚， 

故以無所有為依，此中雲何能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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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3：子貳（以理抉擇人無我）分二（總 4表） 

丑
貳
（
宣
說
彼
破
之
理
證
）
分
二 

寅
貳
（
承
許
假
立
之
我
）
分
二 

卯
壹
（
雖
七
邊
無
我
唯
依
緣
立
如
車
）
分
二 

辰壹
（明
真實
假立）
分二 

巳貳
（無
我之
喻車）
分二  

午貳
（別
破聚
形）
分二 

未貳
（破
許唯
形為
車）分
二 

申貳
（破計
積聚形
為車）
分二 

酉贰
（以理
说明空
性因中
生果之
应理）
分二  

戌壹、總說 

如汝許此假立義，
如是依於不實因， 
能生自性不實果，
當知一切生皆爾。 

戌貳、分析廣
說支分 

有謂色等如是住，
便起瓶覺亦非理。 
由無生故無色等，
故彼不應即是形。 

辰
貳
（
如
是
了
知
假
立
之
利
益
）
分
二 

巳壹
（隨
比喻
之車
而說）
分二  

午壹（名言
不壞極為應
理之利益）
分二  

未壹、七邊不觀察而
成立 

雖以七相推求彼，真實世間皆非有， 
若不觀察就世間，依自支分可安立。 

未貳、雖無自性然成
假立名言 

可為眾生說彼車，名為有支及有分， 
亦名作者與受者，莫壞世間許世俗。 

午貳（易證勝義
之利益）分二  

未壹、真實 
七相都無復何有，此有行者無所得， 
彼亦速入真實義，故如是許彼成立。 

未貳、除疑難 
若時其車且非有，有支無故支亦無， 

如車燒盡支亦毀，慧燒有支更無支。 

巳貳
（隨
意義
之我
而
說）
分二 

午壹、雖無自性極為應理名言 
如是世間所共許，依止蘊界及六處， 
亦許我為能取者，所取為業此作者。 

午贰
（能
现前
胜义
之
相）
分二  

未壹、證見遠離常斷之邊 
非有性故此非堅，亦非不堅非生滅， 
此亦非有常等性，一性異性均非有。 

未貳
（明
得解
脫之
果）分
三  

申壹、唯一假立故能
除俱生我執境 

眾生恆緣起我執，於彼所上起我所， 
當知此我由愚痴，不觀世許而成立。 

申貳、除我故亦無我
所 

由無作者則無業，故離我時無我所。 

申叄、無有彼二解脫
之應理 

若見我我所皆空，諸瑜伽師得解脫。 

卯
貳
（
說
其
餘
有
事
亦
如
是
推
理
）
分
二 

辰壹、推理瓶等之分與有分
等 

瓶衣帳軍林鬘樹，舍宅小車旅舍等，應知皆如眾生說，
由佛不與世諍故。功德支貪相薪等，有德支貪所相火，
如觀察車七相無，由余世間共許有。 

辰
貳
（
推
理
因
果
）
分
二 

巳壹
（真
实）
分四  

午壹、若有堪忍自性因果則問何者
即先 

因能生果乃為因，若不生果則非因， 
果若有因乃得生，當說何先誰從誰。 

午貳、問因果是否接觸而破 
若因果合而生果，一故因果應無異， 
不合因非因無別，離二亦無餘可計。 

午叄、明因果中一者不成立另一者
也不成立 

因不生果則無果，離果則因應無因。 

午肆、彼難與自宗不同 此二如幻我無失，世間諸法亦得有。 

巳
貳
（
自
宗
不
同
）
分
二 

午壹
（出
妨難）
分三  

未壹、汝自宗應成接觸等相同
之難 

能破所破合不合，此過於汝寧非有， 
汝語唯壞汝自宗，故汝不應破所破。 

未貳、上述太過非正理之難 
自語同犯似能破，無理而謗一切法， 
故汝非是善士許， 

未叄、無宗無理而力破之難 汝是無宗破法人。 

午
貳
（
彼
答
）
分
二 

未壹
（接
觸等
之
答）
分二 

申壹、略說自宗無過 
前說能破與所破，為合不合諸過失， 
誰定有宗乃有過，我無此宗故無失。 

申貳
（彼
者以
理廣
說）
分三  

酉壹
（说
比喻）
分二  

戌壹、總說
影像之喻 

如日輪有蝕等別，於影像上亦能見， 
日影合否皆非理，然是名言依緣生。 

戌貳、別說
雖無真實影
像而依彼能
淨面垢之喻 

如為修飾面容故，影雖不實而有用， 

如是此因雖非實，能淨慧面亦達宗。 

酉貳、立真義 
若能了因是實有，及所了宗有自性， 
則可配此合等理，非爾故汝唐劬勞。 

（表 6-8-4：見 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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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癸貳（空性之分類）分二 

科判 頌詞 

癸
貳
（
空
性
之
分
類
）
分
二 

子壹、略說 
無我為度生，由人法分二，佛復依所化，分別說多種， 
如是廣宣說，十六空性已，復略說為四，亦許是大乘。 

子
貳
（
廣
說
）
分
二 

丑
壹
（
广
说
十
六
空
之
分
类
）
分
四  

寅壹（宣
說內空等
四）分四  

卯壹、內空 
由本性爾故，眼由眼性空，如是耳鼻舌，身及意亦爾， 
非常非壞故，眼等內六法，所有無自性，是名為內空。 

卯貳、外空 
由本性爾故，色由色性空，聲香味及觸，並諸法亦爾。 
色等無自性，是名為外空。 

卯叄、內外空 二分無自性，是名內外空。 

卯肆、空性空 
諸法無自性，智者說名空，復說此空性，由空自性空。 
空性之空性，即說名空空，為除執法者，執空故宣說。 

寅贰（大
空等四）
分四  

卯壹、大空 
由能遍一切，情器世間故，無量喻無邊，故方名為大。 
如是十方處，由十方性空，是名為大空，為除大執說。 

卯貳、勝義空 
由是勝所為，涅槃名勝義，彼由彼性空，是名勝義空， 
為除執法者，執涅槃實有，故知勝義者，宣說勝義空。 

卯叄、有為空 三界從緣生，故說名有為，彼由彼性空，說名有為空。 

卯肆、無為空 若無生住滅，是法名無為，彼由彼性空，說名無為空。 

寅叁（离
边空等
四）分四  

卯壹、畢竟空 若法無究竟，說名為畢竟，彼由彼性空，是為畢竟空。 

卯貳、無初後際

空 

由無初後際，故說此生死，名無初後際，三有無去來。 

如夢自性離，故大論說彼，名為無初際，及無後際空。 

卯叄、無散空 
散謂有可放，及有可棄捨，無散謂無放，都無可棄捨。 
即彼無散法，由無散性空，由本性爾故，說名無散空。 

卯肆、本性空 
有為等法性，都非諸聲聞，獨覺與菩薩，如來之所作。 

故有為等性，說名為本性，彼由彼性空，是為本性空。 

寅
肆

（
諸
法
空
等
四
）
分

四 

卯壹、諸法空 
十八界六觸，彼所生六受，若有色無色，有為無為法，
如是一切法，由彼性離空。 

卯
貳

（
自
相
空
）
分
三 

辰壹、略說 變礙等無性，是為自相空。 

辰

貳
（
廣
說
）
分
三 

巳壹、基法自相 
色相謂變礙，受是領納性，想謂能取像，行即能造作， 
各別了知境，是為識自相。蘊自相謂苦，界性如毒蛇， 
佛說十二處，是眾苦生門。所有緣起法，以和合為相。 

巳貳、道法自相 

施度謂能捨，戒相無熱惱，忍相謂不恚，精進性無罪， 

靜慮相能攝，般若相無著，六波羅蜜多，經說相如是。 
四靜慮無量，及餘無色定，正覺說彼等，自相為無嗔。 
三十七覺分，自相能出離。空由無所得，遠離為自相， 
無相為寂滅，第三相謂苦，無痴八解脫，相謂能解脫。 

巳叄、果法自相 

經說善抉擇，是十力本性，大師四無畏，本性為堅定。 
四無礙解相，謂辯等無竭。與眾生利益，是名為大慈，
救護諸苦惱，則是大悲心，喜相謂極喜，舍相名無雜。 

許佛不共法，共有十八種，由彼不可奪，不奪為自相。 
一切種智智，現見為自相，餘智唯少分，不許名現見。 

辰叄、結尾 若有為自相，及無為自相，彼由彼性空，是為自相空。 

卯叄、不可得空 
現在此不住，去來皆非有，彼中都無得，說名不可得， 
即彼不可得，由彼自性離，非常亦非壞，是不可得空。 

卯肆、無性空 諸法從緣生，無有和合性，和合由彼空，是為無性空。 

丑貳 
（歸攝 

四空性 
之分
類） 
分二  

寅壹 
（真

實 
分類） 
分四  

卯壹、有事空 應知有性言，是總說五蘊，彼由彼性空，說名有性空。 

卯貳、無事空 總言無性者，是說無為法，彼由彼性空，名為無性空。 

卯叄、自性空 自性無有性，說名自性空。此性非所作，故說名自性。 

卯肆、他性空 
若諸佛出世，若佛不出世，一切法空性，說名為他性，
實際與真如，是為他性空。 

寅貳、旁述二十空性而結尾 般若波羅蜜，廣作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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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戊叄（遠行地等四地）分四 

科判 頌詞 

戊
叄
（

遠
行
地
等
四
地
）
分

四 

己壹、七遠行地  第七勝義菩提心 
此遠行地於滅定，剎那剎那能起入，亦善熾燃方便度。 

入中論日光疏第七勝義菩提心終 

己貳

（不動
地） 

分三 
 
第八 
勝義菩
提心 

庚壹、八地之得相 
數求勝前善根故，大士當得不退轉，
入於第八不動地。 

庚貳、此地增勝願度 此地大願極清淨。 

庚叄（明
此地功
德之差
別）分二 

辛壹（滅
世之功
德）分二 

壬壹、雖離世系而得法

遊舞以諸佛之勸導 
諸佛勸導起滅定。 

壬貳、斷除障垢之功德 
淨慧諸過不共故，八地滅垢及根本， 
已盡煩惱三界師，不能得佛無邊德。 

辛貳、雖滅世而顯示幻化 
滅生而得十自在，能於三有普現身。

入中論日光疏第八勝義菩提心終 

己叄、九善慧地  第九勝義菩提心 
第九圓淨一切力，亦得淨德無礙解。 

入中論日光疏第九勝義菩提心終 

己肆（法雲地）分三 
 
第十勝義菩提心 

庚壹、明此地差別功德 十地從於十方佛，得妙灌頂 

庚貳、智度增勝 智增勝。 

庚叄、同釋詞之功德 
佛子任運澍法雨，生長眾善如大雲。 

入中論日光疏第十勝義菩提心終 

 
表 8：丁貳（諸地之功德）分二 

科判 頌詞 

丁
貳
（
諸
地
之

功
德
）
分
二 

戊壹、一地之十
二百功德 

菩薩時能見百佛，得佛加持亦能知，此時住壽經百劫，亦能證入前後際。 

智能入起百三昧，能動能照百世界，神通教化百有情，復能往遊百佛土。 
能正思擇百法門，佛子自身現百身，一一身有百菩薩，莊嚴圍繞為眷屬。 

戊
貳
（
類
推

其
餘
地
）
分
二 

己壹、二地至七地以前數增上類推 

如極喜地諸功德，如是住於無垢地，
當得功德各千種，餘五菩薩得百千。
得百俱胝千俱胝，次得百千俱胝量，
後得俱胝那由他，百轉千轉諸功德。 

己貳（清
淨三地以
塵數類
推）分三 

庚壹、八地功德 
住不動地無分別，證得量等百千轉， 

三千大千佛世界，極微塵數諸功德。 

庚貳、九地功德 
菩薩住於善慧地，證得前說諸功德， 
量等百萬阿僧祗，大千世界微塵數。 

庚叄（十地功德）
分二  

辛壹、明十地功德 
且說於此第十地，所得一切諸功德， 
量等超過言說境，非言說境微塵數。 

辛貳、明其餘功德  
一一毛孔皆能現，無量諸佛與菩薩， 
如是剎那剎那頃，亦現天人阿修羅。 

 
（上接第 18 页） 表 10：乙叄（造論究竟）分二 

科判 頌詞 

乙
叄
（
造
論
究
竟
）
分
二 

丙壹

（如

何造

論）

分二 

丁壹（真

實）分二  

戊壹、依何而造論 月稱勝比丘，廣集中論義，如聖教教授，宣說此論義。 

戊貳、明如是所造

論之不共同 
如離於本論，餘論無此法，智者定當知，此義非餘有。 

丁貳（彼之必

要）分二  

戊壹、真實 
由怖龍猛慧海色，眾生棄此賢善宗， 

開彼頌蕾拘摩陀，望月稱者心願滿。 

戊貳、教言應

唯此論受持 

前說深可怖，多聞亦難解，唯諸宿習者，乃能善通達。

由見臆造宗，如說有我教，故離此宗外，莫樂他宗論。 

丙貳、此善迴向 
我釋龍猛宗，獲福遍十方，惑染意藍空，皎潔若秋星。

或如心蛇頂，所有摩尼珠，願普世有情，證真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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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丙貳（究竟佛地）分三（總 2表） 

科判 頌詞 

丙
貳
（
究
竟
佛
地
）
分
三 

丁
壹
（
最
初
得
正
覺
之
相
）
分
二 

戊壹（真實義）分三 

己壹、何時得 如淨虛空月光照，生十力地復勤行。 
己貳、何境得 於色界頂證靜位，眾德究竟無與等。 

己叄、如何得 
如器有異空無別，諸法雖別性無差， 
是故正智同一味，妙智剎那達所知。 

戊
貳
（
彼
之
破
釋
妨
難
）
分
二 

己壹（出
難）分二  

庚壹、證悟所境無生不應理之難 
若靜是實慧不轉，不轉而知亦非理。 
不知寧知成相違。 

庚貳、若能境一體則所知所境於其他宣說不應理之難 無知者誰為他說。 

己貳（彼答）
分二 

庚壹、證所境無生之應理 
不生是實慧離生，此緣彼相證實義， 
如心有相知彼境，依名言諦說為知。 

庚貳（雖證能所
境一體而說法之
應理）分二 

辛壹、真實 
百福所感受用身，化身虛空及餘物， 
彼力發音說法性，世間由彼亦了真。 

辛貳、比喻 

如具強力諸陶師，經久極力轉機輪， 
現前雖無功用力，旋轉仍為瓶等因， 
如是佛住法性身，現前雖然無功用， 
由眾生善與願力，事業恆轉不思議。 

丁
貳
（
所
得
正
覺
之
本
體
）
分
二 

戊
壹
（
所
依
之
身
相
）
分
三 

己壹、法身 
盡焚所知如干薪，諸佛法身最寂滅，
爾時不生亦不滅，由心滅故唯身證。 

己貳、受用身 
此寂滅身無分別，如如意樹摩尼珠， 
眾生未空常利世，離戲論者始能見。 

己
叄
（
等
流
身
）
分
三
  

庚壹、身之一毛孔現示
自一切行 

能仁於一等流身，同時現諸本生事，自身雖已久遷滅，
明瞭無雜現一切。何佛何剎能仁相，諸佛身行威力等，
聲聞僧量如何行，諸菩薩身若何等。演說何法自若何，
如何聞法修何行，作何佈施供佛等，於一身中能普現。
如是持戒修忍進，禪定智慧昔諸生，彼等無餘一切行，
於一毛孔亦能現。 

庚貳、於彼現示其餘一
切行 

諸佛過去及未來，現在盡於虛空際，安住世間說正法，
救濟苦惱眾生者，從初發心至菩提，一切諸行如己行， 
由知諸法同幻性，於一毛孔能頓現。如是三世諸菩薩，
獨覺聲聞一切行，及餘一切異生位，一毛孔中能頓現。 

庚叄（隨欲自在圓滿
身）分二  

辛壹、欲境自在 
此清淨行隨欲轉，盡空世界現一塵， 
一塵遍於無邊界，世界不細塵不粗。 

辛貳、欲時自在 
佛無分別盡來際，一一剎那現眾行， 
盡贍部洲一切塵，猶不能及彼行數。 

戊
貳
（
能
依
功
德
差
別
）
分
三 

己
壹
（
功
德
之
主
十
力
） 

庚壹、略說 
處非處智力，如是業報智，知種種勝解，種種界智力，
知根勝劣智，及知遍趣行，靜慮解脫定，等至等智力，
宿住隨念智，如是死生智，諸漏盡智力，是謂十種力。 

庚
貳、
廣說 

彼法定從此因生，智者說此為彼處，違上非處無邊境，智無礙著說名力。 
愛與非愛違上相，盡業及彼種種果，智力無礙別別轉，遍三世境是為力。 
貪等生力之所發，有劣中勝種種欲，餘法所覆諸勝解，智遍三世名為力。 
諸佛善巧界差別，眼等本性說名界，正等覺智無邊際，遍諸界別說名力。 
遍計等利說名勝，處中鈍下名為劣，眼等互生皆了達，種智無礙說為力。 
有行趣佛亦有趣，獨覺聲聞二菩提，天人鬼畜地獄等，智無障礙說為力。 
無邊世界行者別，靜慮解脫奢摩他，及九等至諸差別，智無障礙說名力。 
過去從痴住三有，自他一一有情生，盡情無邊並因處，彼彼智慧說名力。 
盡虛空際世界中，一一有情死生時，於彼多境智遍轉，清淨無礙說名力。 
諸佛一切種智力，速斷煩惱及習氣，弟子等慧滅煩惱，於彼無礙智名力。 

己贰（一切功德
说不能尽）分二  

庚壹、一切功德說不能盡 
妙翅飛還非空盡，由自力盡而回轉， 
佛德無邊若虛空，弟子菩薩莫能宣。 

庚貳、少許言說亦依聖教 
如我於佛眾功德，豈能了知而贊言， 
然由龍猛已宣說，故我無疑述少分。 

己叄、了知彼等功德之利益 甚深謂性空，餘德即廣大，了知深廣理，當得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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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丙貳（究竟佛地）分三（總 2表） 

丙
貳

（
究
竟
佛
地
）
分
三 

丁
叄
（
得
正
覺
後
以
幻
化
度
眾
之
相
）
分
三 

戊壹、明本師示現殊勝化身之傳
記 

佛得不動身，化重來三有，示天降出胎，菩提轉靜輪，

世有種種行，為多愛索縛，佛以大悲心，鹹導至涅槃。 

戊貳（成
立究竟佛
法為一

乘）分二  

己壹、明以理成立究
竟為一乘 

離知真實義，餘無除眾垢，諸法真實義，無變異差別，

此證真實慧，亦非有別異，故佛為眾說，無等無別乘。 

己貳、說三乘者為不

了義 

眾生有五濁，能生諸過失，故世間不入，甚深佛行境。

然由佛善逝，具智悲方便，昔曾發誓願，度盡諸有情。 

以是如智者，導眾赴寶洲，為除眾疲乏，化作可愛城。

佛令諸弟子，念趣寂滅樂，心修遠離已，次乃說一乘。 

戊叄
（本
師現
證菩

提而
住於
無量
劫）分
二  

己壹、現證菩提 
十方世界佛行境，如其所有微塵數， 

佛證菩提劫亦爾，然此秘密未嘗說。 

己貳

（常
時住
世）分
二 

庚壹、略說 
直至虛空未變壞，世間未證最寂滅， 

慧母所生悲乳育，佛豈入於寂滅處。 

庚貳
（廣
說）分
二 

辛壹、於眾生具有無量大

悲 

世間由痴啖毒食，如佛哀愍彼眾生， 

子毒母痛亦不及，以是勝依不入滅。 

辛貳、彼境受苦有情

無盡而不涅槃 

由諸不智人，執有事無事，當受生死位， 

愛離怨會苦。並得罪惡趣，故世成悲境， 

大悲遮心滅，故佛不涅槃。 

（表 10：乙叄（造論究竟）分二 見 第 16 頁） 
 

附表：開篇 結尾 
科判 頌詞 

開
篇 

皈依上師三寶！ 
 
為度化一切眾生 
得到究竟佛果 

而發無上的 
菩提心！ 

善說深廣大寶藏，啟開三界正道眼，人天怙主三界師，敬禮釋迦牟尼佛。 
三世諸佛慧總集，海會主尊妙吉祥，宣說甚深微妙義，如獅子吼無能等。 
佛轉般若深法輪，授記龍猛如理釋，光顯究竟深密意，一心敬禮哀攝受。 
龍猛不共諸關要，微妙難測深道義，無誤開顯極密意，佛護月稱菩薩尊。 
雪域遍知無垢尊，廣弘深義大中觀，炳照世間除痴暗，稽首敬禮至尊足。 
文殊菩薩意化身，德者應世麥彭尊，顯密精要廣弘世，如日光照三千界。 

大中觀與大圓滿，無礙善說深要義，意傳加持入心間，敬禮上師大寶尊， 
直至菩提永不離，金剛上師哀攝受， 恆時享用勝法樂，現證本然覺性果。 
為具緣者皆通達，藏傳不共深要道，啟開迷盲授慧眼，故釋深廣入中論。 
如是頂禮大中觀傳承之近傳上師竟。 

結
尾 

一切佛經論典精要義，遠離邊戲中道深緣起，佛陀曾於阿難遺教雲，八萬四千深廣法蘊中， 
即使般若一句至一字，若有遺失甚嘆惋惜矣！印度雪域聖者同稱頌，佛陀教法基礎為戒律， 
甚深精華乃為般若藏，極密心髓光明幻化網。如是深要般若波羅蜜，頂乘應成續部亦復雲， 

最勝密法基石大般若，禪宗行者以此為印證。深廣佛法浩瀚如虛空，學道聖者難以盡衡量， 
如我凡夫學識何堪言，故有過失三寶前誠懺。倘若著此具有少善根，普皆迴向眾生並祈願， 
十方大德長久住世間，尤祈金剛上師久住世，為令清淨佛法盛宏世，常轉深廣無上妙法輪， 
依此離苦得樂諸眾生，同等迴歸般若實相中。傳承上師加持入心間，殊勝本尊攝受得悉地， 

恆時不離空行護法尊，祈願如意自成增吉祥！ 

此《入中論日光疏》主要參閱了般若經典，《中論》、《入中論自釋》及大法王無垢光尊者的
《如意寶藏論》、《宗派寶藏論》與全知麥彭仁波切的《文殊上師歡喜教言論》、《月稱菩薩言
教論》等註釋，並於十方三世諸佛的智悲總集本體、五濁黑暗眾生的唯一怙主、一切成就智

者之王、弘法利生事業周遍大千世界、樹立殊勝法幢的釋迦教主——文殊師利幻化為身著袈
裟的比丘、於我等具有無比恩德的一切智智金剛上師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座前獲得《入中論》
及其自釋的清淨圓滿傳承。 
恭敬弟子益西彭措於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五日，造於康定（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吉祥圓滿！  


